山西大学关于教师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规定
 来源： 发布者：人事处 发布日期：2008-06-10 

山大人字[2008]4号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学校“五个转向”、“人才强校”的发展战略，实现由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教学型大学的成功转型，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科研水平，根据人事部、全国博管会《博士后工作“十一五规划”》、《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和《山西省博士后工作“十一五规划”》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指导原则
1、紧紧围绕学科建设规划，立足于学科梯队建设的需要，重点培养学术背景好、有发展潜力、能从事前沿研究的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储备一批后备学术带头人。
2、以保证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为前提，紧紧围绕学科发展和梯队建设的主要研究方向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培养。
3、优化学缘结构。根据学校学科建设现状，以派往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为主，国内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为辅。
4、强化服务意识，一般只开展一期博士后研究工作。同时，同一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教师人数一般不超过3人。
二、申请条件
1、研究生毕业具有博士学位，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在校工作一年以上（含一年）。
2、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热爱高等教育事业。
3、能够较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教学效果良好。
4、具有较强的科研潜力，研究方向和所在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密切相关。
三、申请审批程序
1、申请人应于每年9月向所在学院、研究所（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山西大学教师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申请表”。
2、各学院、研究所（中心）负责人根据学科发展和学科梯队建设的需要，按照培养计划同意后在申请表上签署推荐意见，并于每年9月底之前报学校人事处。
3、人事处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确定下年度拟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人员名单，报经分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布并组织实施。
4、相关教师办理进站手续，签订协议书。
四、相关待遇及考核管理
1、出国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者，在批准期限内，按在职人员对待，享受相应工资待遇。如遇工资正常升级，其考核按称职对待。未经学校同意延期者，在保留编制期限内回校工作的，延期期间的工资不再补发。如遇工资正常升级，延期期间不能计算正常升级的考核年限。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处理。
2、在国内全脱产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者，在批准期限内学校发放基本工资，其他差额部分由所在流动站发放。如遇工资正常升级，其考核按称职对待。未经学校同意延期者，在保留编制期限内回校工作的，延期期间的工资不再补发。如遇工资正常升级，延期期间不能计算正常升级的考核年限。
3、自筹经费博士后、项目博士后以及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完成学校、院所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按在岗人员对待。
4、博士后的考核以所在科研流动站提供的考核表作为考核依据，博士后要主动提供。对于国内未开展中期考核的流动站，由博士后本人提交书面的中期工作报告。
5、博士后不得无故中途停止研究工作。工作期满要及时返回工作岗位并办理相关手续。
6、博士后一般不得延期出站。确需延期者应在出站期满前三个月向学校提出申请，经批准同意后可延期半年。延期期满仍不能出站者，工资缓发。
五、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学校人事处。原有办法如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二〇〇八年一月八日  
